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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业绩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绩承诺情况说明  

1、业绩承诺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签署的议案》等议案，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收购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传导”）100%股权和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与日新传导股东李明斌、令西普、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雷登会、东莞市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天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东莞市唯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融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陈根龙、广东

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黄平共计十一名股东签署《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16,200 万元的价格

收购日新传导 100%股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李明斌承诺：“日新传导 2014 年度、

2015年度、2016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500万元、2,000 万元、

2,600万元。 

2、业绩承诺变更情况  

2014 年度，日新传导实现净利润 15,452,599.17 元，完成了 1,500 万元的

承诺净利润。2015 年度，由于受到银行在收购过渡期减少授信等因素的影响，

日新传导未能完成 2,000 万元的承诺净利润。2016年 6月 22日，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与李明斌签署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该次业绩承诺主要条款修订为：日新

传导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两个会计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800 万元、3,000

万元。 

3、补偿条款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若日新传导 2014-2016 年度每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值，则李明斌将于日新传导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后的 15日内就差额部分以现金向日新传导补足。 

前述具体补偿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1）如截至净利润承诺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之差额小于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含 30%），则李明斌应将承诺

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向宝胜股份补足。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已补偿金额。 

（2）如截至净利润承诺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同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之差额超过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则李明斌应在其本次股权转

让所获得的股权转让款范围内向宝胜股份进行如下现金补偿：应补偿现金金额=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三年承诺年

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额×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额（如之前年度进行过现金补

偿的） 

（3）若日新传导在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宝胜

股份将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上

述公式计算并确定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 

 

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专字【2018】021601

号《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日新

传导 2017 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条款，差异金额为 2,624,770.36元人民币。 

 

三、业绩补偿情况 



截至 2018 年 4 月 2 日，日新传导已收到李明斌 2017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2,624,770.36元人民币。 

至此，本期业绩补偿承诺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八年四月三日 

 


